
江苏文明交通宣传作品征集活动公告

为深入推进实施中央文明办、公安部联合在全国部署开展的“关爱生命、文明出行”文明交通行动计划，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教育，增强公众文明交通素质，提升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水平，营造具有江苏特色的交通安全文化氛围和宣传氛围，江苏省文明办、公安厅决定，从6月1日开始至7月15日结束，面向全国范围征集江苏文明交通宣传作品。具体事项如下：

一、征集内容

江苏文明交通宣传作品征集包括文明交通标识、卡通形象、口号、宣传画和文明交通主题歌。

二、活动时间
2010年6月1日开始至2010年7月15日截止。

三、活动范围

本次宣传作品征集活动面向全国范围，所有自愿遵守本活动相关规定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

四、作品创作要求

征集作品应适用于平面宣传、影视宣传和开展交通安全“五进”宣传、文明交通公益活动等工作需要，突出“关爱生命、文明出行”主题，传播交通安全理念，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作品要求原创，杜绝抄袭。作品创作要求分别为：
（一）文明交通标识

标识为彩色单幅图案，要求构图清晰流畅，色彩简明大方，设计蕴含文明交通元素，体现江苏独特而深厚的人文底蕴，易于被大众接受和传播。作品表现形式不限，手绘或电脑绘制均可。标识应适用于平面及影视宣传。作品设计纸张为A4规格彩色样张，不超过4色，提供 JPG文件，设计稿应配有详细文字说明，注明作者。

（二）文明交通卡通形象

卡通形象为一个或一组卡通形象，设计蕴含文明交通元素，时尚健康、寓教于乐、可视性强。作品表现形式不限，手绘或电脑绘制均可。标识应适用于平面及影视宣传。作品设计纸张为A4规格彩色样张，不超过4色，提供 JPG文件，设计稿应配有详细文字说明，注明作者。

（三）文明交通口号

口号要求体现安全出行、文明出行、绿色出行精神，琅琅上口，简短易记，有较强的感染力，风格不限，字数在20字以内。

（四）文明交通宣传画

宣传画主要围绕文明交通六倡导、六摒弃、六抵制内容（见附件）设计，单幅或成套作品均可。成套作品按顺序编号，每套不超过4幅。作品设计纸张为A4规格彩色样张，同时报送JPG格式文件（可供印刷的原文件）。宣传画要求风格含蓄、委婉或明快、活泼，具有一定的艺术创造力，避免血腥。设计稿应配有详细文字说明，注明作者。

（五）文明交通主题歌

歌曲体现弘扬生命文化、安全文化核心价值，旋律优美，歌词含意深刻。作品的语言、风格、形式不限，具有较高的艺术表现力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易于受众接受和传唱。歌曲包括音乐和歌词，曲谱以简谱或五线谱形式提供，歌词应填写在相应音符的下方。设计稿应配有详细文字说明，注明作者。

五、评选办法和奖项设置

江苏省文明办、江苏省公安厅为本次活动的举办单位，并专门成立江苏文明交通宣传作品征选活动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综合处。主办单位将邀请行业专家组成评审小组，对征集作品进行筛选和评审，最终确定奖项，并通过各级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文明交通标识：一等奖1名，入围奖5名，各奖励人民币10000元、1000元。

文明交通卡通形象：一等奖1名，入围奖5名，各奖励人民币10000元、1000元。

文明交通口号：一等奖1名，入围奖20名，各奖励人民币2000元、200元。

文明交通宣传画：一等奖1名，入围奖5名，各奖励人民币8000元、1000元。

文明交通主题歌：一等奖1名，入围奖3名，各奖励人民币5000元、1000元。

六、作品寄送方法

1、应征人可将作品邮寄至江苏文明交通宣传作品征选活动办公室，或将作品传至指定电子邮箱。信封左上角或电子邮件主题注明“文明交通宣传作品征集”字样。邮寄地址：南京市扬州路1号，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综合处，邮编：210024，电话025-83526445，邮箱jsjxj@vip.163.com 。联系人：陈卫 陈广华 白洋，电话：025-83526445，13851498401。

2、以邮寄方式递送的作品，以邮件到达南京市时邮戳所示时间为准；以送达方式递送的歌曲作品，提交时间以作品送达活动办的时间为准；以网络方式提交的作品，提交时间以网络系统自动记录的时间为准。

3、作品获得入围的，作者需提供简介一份（含以往的获奖情况介绍等），入围多人集体创作，应提供每人的简介。作品提供可供印刷的原文件，作者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1张，作者就其参选作品签署《参选作品著作权转让承诺函》。
七、其它事项

对于获奖者与未获奖者在创意作品中可能存在的部分雷同、相似的巧合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纠纷，举办单位不负责审查或解释产生此类纠纷的原因且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一旦产生此类纠纷且纠纷所涉作品已获奖，举办单位将取消该作品获奖证书并追索奖金、奖品；凡投稿者请妥善保存原始档案，所有参赛作品将不会退回；举办单位有权核实作者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及准确性；作品一经采用，其著作权及相关衍生物之权利均归属举办单位；举办单位对此次征集活动拥有最终解释权。

参加者可登陆江苏省文明办www.jswmb.gov.cn和江苏省道路交通管理信息网www.jsjxj.gov.cn 本次活动官方网站，查询与本次活动相关的各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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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文明办  江苏省公安厅

                     二O一O年六月

附件1：

“倡导六大文明交通行为”“摒弃六大交通陋习” 

“抵制六大危险驾驶行为”具体内容

倡导六大文明交通行为。即大力倡导机动车礼让斑马线、机动车按序排队通行、机动车有序停放、文明使用车灯、行人/非机动车各行其道、行人/非机动车过街遵守信号等文明交通行为。

摒弃六大交通陋习。即自觉告别机动车随意变更车道、占用应急车道、开车打手机、不系安全带、驾乘摩托车不戴头盔、行人过街跨越隔离设施等交通陋习。

抵制六大危险驾驶行为。即坚决抵制酒后驾驶、超速行驶、疲劳驾驶、闯红灯、强行超车、超员/超载等危险驾驶行为。

附件2：
江苏文明交通宣传作品征集活动参选表格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参选作品编号（此项由活动办填写）：

	参选作品类别（在投稿作品前括号中打）： （ ）标识    （ ）卡通形象  （ ）口号  

（ ）宣传画  （ ）主题歌

	作品简介：


	是否属于集体创作（在选项前打）： （ ）是    （ ）否

集体创作作品作者名单：

（若是集体创作，请每个作者填写一份本表）

	作者姓名
	
	身份证明文件名称
	

	国      籍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
	

	联系电话
（请注明区号）
	
	传    真
	


                作者签名（盖章）：                                       
附件3：

参选作品著作权转让承诺函
举办单位：江苏省文明办、江苏省公安厅
承诺人：                                   
为参加本次江苏文明交通宣传作品征集活动（以下简称“征集活动”），以下签字的个人或法律实体（以下简称“承诺人”）在充分理解并自愿接受《江苏文明交通宣传作品征集公告》正文及其附件（以下合称“征集公告”）的前提下，承诺如下： 
第一条 承诺人保证，因其参加征集活动而提交至活动举办单位的参选作品及资料是由承诺人原创完成的。承诺人对参选作品及资料拥有充分、完全、排他的著作权。

第二条 承诺人自参选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即一次性、排他地将其对参选作品及资料所拥有的著作权以及相关的一切衍生权利，全部无偿转让给活动举办单位。
第三条 根据相关法律，参选作品及资料的著作权及相关衍生权利中的部分权利如果为不可转让的权利，承诺人保证对该项权利做出如下安排：
（1）承诺人排他性地无偿许可活动举办单位合法行使发表权、对参选作品及资料的修改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
（2）活动举办单位在使用参选作品及资料时，自行决定是否标明承诺人的姓名或名称；
（3）承诺人确认并同意，承诺人做出的上述“排他性许可”包括排除承诺人本人对相关权利的行使，举办单位有权随时将上述（1）至（2）项的权利向任何第三方进行再许可。
第四条 承诺人保证：
（1）承诺人为申请参加征集活动所提交的所有信息均完整、真实、准确。

（2）承诺人具有签署本承诺函并履行相应义务的全部权利、权力和授权。
（3）参选作品及资料的所有内容均属原创，此前未以任何形式发表，未曾以任何方式公开演出，也不属于公开作品或职务成果。
（4）参选作品及资料的任何部分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任何著作权、商标权、其他知识产权或专有权利，不含有任何诽谤、淫秽或非法材料，也未以其他方式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任何其他权利。
第五条 本承诺函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据以做出解释。
参选作品标题：

                                      
    

承诺人姓名（或法定全称）：
                          

    

签字和（或）盖章：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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